中壢市文化圖書管理所申請展覽作業要點
1、 中壢市文化圖書管理所（以下簡稱本所）為推動中壢市藝文氣息，鼓勵藝術家創作及展出，推動藝術生活，提升藝文水準，特訂定本要點。
2、 本要點所受理展覽處所係指本市圖書館藝文展覽區。

3、 申請資格：凡國內外公私立美術團體、機關、學校及美術創作者（以下簡稱申請者），均得向本所申請展覽。
4、 展覽類別：申請展覽項目包括水墨、書法、水彩、膠彩、版畫、篆刻、美工設計、攝影、複合媒材等項。
5、 申請手續：

（一）申請者應於圖書館開館期間（休館日為每星期一及每個月第一個星期四以及經政府公告之國定假日），填具申請表（表1）後，親自送件或網路電郵向本所提出申請。

（二）展出作品須有二分之一以上為最近五年內所創作。送審資料如需退還者，應於申請時檢附貼足郵資回郵掛號信封，否則概不退還。

（三）檔期安排：

1、申請展覽案件應全數交付本所審查，審查通過之作品，由本所安排展出檔期。
2、申請者接獲通知後請依排定之檔期按時展出，如因故無法如期展出，請於展出前一個月通知本所，且一年內不得再向本所提出展覽申請，如無故不如期展出亦不通知本所者，則三年內不得提出申請展出。

3、展出時間每檔期原則為三週，本所可視情況調整檔期，申請者應配合本館。
4、展覽場地如遇政府機關及本所舉辦重要政令宣導活動時，得由本所另行通知並更動、協調安排展覽檔期或配合本所市政宣導。
6、 展覽應遵守事項：

（一）作品佈展由申請者自行負責，展覽結束後應負責清理現場，恢復原狀。
（二）展出作品之包裝、運輸、保險均由申請者自行負責。

（三）作品之佈展應於展出前一日完成，展覽結束，展品應於結束之後一日前運回。並請配合本所開放時間作業。
（四）展出作品不得有標價或其他形式之商業行為，否則停止展出。

（五）展出之作品安全維護由申請者自行負責，本所不負保管責任。

（六）佈置會場時請勿破壞或變動本所原有設施，嚴禁使用鐵釘、釘槍、雙面膠等對展板產生破壞性之工具。

七、本要點自民國九十九年九月一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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